
关于提请审议债务人借款担保方案的报告 
 

债权人会议： 

荣成市人民法院于 2022 年 1 月 18 日以（2022）鲁 1082 破申 1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债权人威海新世纪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对债务

人威海今阳集团有限公司的破产重整申请，并于 2022 年 1 月 27 日以

（2022）鲁 1082 破 1-1 号决定书，指定铭信清算事务所（山东）有

限公司担任债务人管理人。 

管理人接受法院指定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以

下简称《企业破产法》）第二十三条、二十七条的规定，在法院的监

督及指导下，勤勉尽责、忠实地执行法定职责，全面开展重整相关各

项工作。 

因管理人未接管到债务人货币资金，而债务人无论是诉讼费用等

破产费用的支出、留守人员工资及社会保险费的支出、水电费及变压

器改造的支出等，均需要资金，否则破产程序无法推动。《企业破产

法》第七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在重整期间，债务人或者管理人为继续

营业而借款的，可以为该借款设定担保。故管理人拟订《债务人借款

担保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审议。 

特此报告。 

 

 

威海今阳集团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2年 4 月 28 日 

附：《债务人借款担保方案》 

 

 
 



债务人借款担保方案 
 

一、债务人借款必要性 

管理人被法院指定后，未接管到债务人任何货币资金，现破产费

用支出由管理人垫付，其他经营费用均处于拖欠状态，主要情况如下： 

1、无破产费用 

债务人诉讼费用、管理人执行职务的费用等破产费用由管理人垫

付。 

2、欠发、欠缴职工工资、社会保险费 

债务人职工大部分自 2021 年 10 月开始欠付工资、自 2021 年 8

月开始欠缴社会保险费。债务人进入破产程序后，管理人指定留守人

员 5 人，降低了其薪酬标准，但欠付工资、欠缴社会保险费至今。 

3、欠缴水电费 

债务人开发的金石湾艺术园项目，整体规划为艺术家工作室，规

划用地面积 300 亩。金石湾艺术园供配电系统包括 630、200 千伏安

的两台箱式变压器。园区内用电主体有业主、民宿经营者、债务人和

威海金石湾文化艺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但变压器所有权人登记在债

务人名下，所以所有电费均需要通过债务人统一缴纳。由于园区管理

不规范导致用电线路杂乱、存在乱搭乱建甚至用电不经过电表的乱象，

加上入住业主及经营者不饱和，故虽然按照 0.8 元/度的单价收费，

但每月亏损仍然很大，之前亏损由债务人承担。自 2021年 12月开始

债务人欠缴水电费。虽然管理人接管债务人后，每月收取业主、民宿

经营者和威海金石湾文化艺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水电费，但债务人无

力支付自身部分的水电费和亏损，导致无法将两台变压器产生的电费

全额缴纳至电业部门；同时，由于用电线路存在私拉乱接情况，风险

隐患大。 

债务人进入破产程序后，业主多次找到电业部门，并通过彩虹热

线等渠道向政府投诉、上访，向政府及管理人提交了《关于要求妥善

解决金石湾供电供水问题的五项诉求意见》，要求管理人将变压器等
 

 



电力设施移交电业部门，为业主办理一户一表手续，摆脱与债务人之

间共用变压器捆绑缴纳电费关系。管理人积极解决该民生问题，指定

一名留守人员为现场责任人，多次组织电业部门及专业电工、业主代

表、债务人留守人员共同到项目所在地进行现场勘察，政府也数次召

开了由管理人、电业部门、业主代表和债务人共同参加的业主用电问

题协调会，专题解决业主的一户一表手续办理及债务人欠缴水电费问

题。2022 年 3 月 8 日开始，管理人按照电业部门提供的无偿移交电

力设施资产要求，准备所需要的资料，拟彻底解决业主供电问题。但

由于债务人资料缺失严重，无法达到电业部门要求；同时，债务人无

变压器占用土地的使用权证更是硬伤；三是移交变压器需要进行改造

工程，因施工方法不同，费用预计在 100-300 万元。即使政府考虑民

生问题而出具会议纪要强制移交，预计改造费用也要 50-100 万元。

因无论是缴纳电费还是支付改造费用，债务人均无资金，管理人建议

将所欠费用列入共益债务，同时找人垫资改造将改造费用亦列入共益

债务，但因电业管理体制而无法实施。目前债务人已连续数月拖欠电

费，随时面临被电业部门停电可能，供水也同样面临亏损的欠费问题，

而一旦停水停电，整个园区业主生活将陷入瘫痪。 

 

二、债务人借款性质 

根据《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三条的规定，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由

债务人财产随时清偿。债务人财产不足以清偿所有破产费用和共益债

务的，先行清偿破产费用。债务人财产不足以清偿所有破产费用或者

共益债务的，按照比例清偿。 

因债务人处于重整程序而非破产清算程序，处于管理人接管而非

自行管理财产及营业事务状态，但债务人无力支付诉讼费及管理人执

行职务而产生的破产费用，也无法支付应支付的留守人员劳动报酬和

社会保险费用、水电费等经营共益债务。故在重整期间，债务人为继

续营业而借款的，属于共益债务。 

 
 

 



三、债务人借款担保财产范围 

经管理人调查，债务人开发的房屋中扣除假按揭贷款所涉房屋、

债务人设立抵押担保的房屋、债务人一房两卖所涉的争议房屋、债务

人存在纠纷所涉的房屋、债务人无土地使用权证的房屋外，尚有 5户

房屋，建筑面积 224.33 平方米，均为院落式住宅，评估价值

1,491,151.20 元，根据目前调查情况无权利限制与纠纷。在重整期

间，管理人可以为债务人为维系支付水电费等费用及劳动报酬的基本

需要而借款，但出借人要求提供抵押物作为担保。管理人拟将该部分

财产为该借款设定担保。 

 

四、债务人借款担保方案 

综上，关于债务人借款担保，管理人提出如下方案：管理人以上

述全部或部分债务人财产设定抵押担保，为债务人取得共益债务借款

不超过 50 万元（抵押率为抵押物评估价值的 50%），利率为年息 10%，

期限为不超过 1年，用途为支付破产费用、水电费、变压器改造及留

守人员薪酬等。 

该方案的利处是：可以推动债务人破产程序，维持债务人运营状

态，招募重整投资人。 

该方案的弊端是：若债务人重整失败转入破产清算程序，且债务

人运营状态的维持没有为债务人财产增值，则增加的共益债务最终损

害了债权人的利益。 

 

以上是管理人《债务人借款担保方案》，管理人提请债权人会议

表决该方案，以决定债务人借款担保事项。管理人将执行债权人会

议决议。 

 
 


